
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对《关于对旗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》的 

回   复 

大信备字[2022]第 4-00047号 

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： 

旗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旗天科技”）于 2022 年 5

月 11 日收到贵部出具的《关于对旗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》

“创业板年报问询函【2022】第 306 号”（以下简称“问询函”），对问询函

中提到需我所发表意见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，现回复如下： 

1.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对 2019、2020 年的财务报表进行会计差错更正。主

要原因为公司在 2021 年年报审计过程中发现收购江苏小旗欧飞科技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江苏欧飞”）时而产生的商誉确认存在会计差错。请你公司： 

（2）详细说明在编制 2019、2020 年度财务报表时是否已经合理使用当时

已获取的可靠信息，是否存在重大人为过失或舞弊等情形，年审会计师是否勤

勉尽责。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大信所回复： 

  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作为旗天科技 2019年度、2020 年度年

报会计师，在当年度审计中，就该事项执行了问询、检查及与管理层沟通等相

关程序，收集了资产购买协议、股权支付凭证、工商登记等相关证据。经事实

认定后，我们认为，我所在 2019年度、2020 年度中旗天科技收购江苏欧飞的

会计处理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客观、审慎地反映了收购业务对

财务结果的影响。具体情况回复如下： 

一、交易基本情况 

2019 年 9月 5 日，旗天科技与江苏欧飞、江苏欧飞实际控制人张莉签署了

《上市公司收购资产框架协议》，各方就上市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标的

公司股东收购其持有的标的公司不低于 51.00%的股权的事项达成初步意向。 

  

  



旗天科技于 2019 年 10月 11日与各方交易主体签订资产购买协议，约定购

买江苏欧飞 100%股权，交易总对价 93,050.00 万元。资产购买协议明确了各股

权转让方通过本次收购取得现金对价的具体金额如下： 

主体 股东名称 转让股份 
转让价格 

（万元） 
资产定义 

乙方一 南平乾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36.00%        36,900.00  

资产一 

乙方二 南平乾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10.00%        10,250.00  

乙方三 南平凯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28.80%        24,480.00  

资产二 

乙方四 苏州邦盛赢新创业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2.70%         2,295.00  

乙方五 石正川 14.62%        12,427.00  

乙方六 薛利 7.88%         6,698.00  

 合计 100.00%        93,050.00    

注：（1）资产一与资产二交易定价不同，其中资产一股权交易定价为 92.25 元/股，资产二各股东股

权交易定价为 76.50 元/股。 

（2）上表交易对手中资产一股权持有人为原江苏欧飞控股股东，即实际控制人；资产二股权持

有人为普通股东。 

  

资产购买协议明确了股权资产的两次交割，其中 46%的股权于 2019 年 10

月底变更至旗天科技名下，根据协议约定，交割完成后旗天科技有权且委派了

3人进入江苏欧飞董事会，改选后董事会 5 名成员中占 3名，取得了对江苏欧

飞的控制。剩余 54%的股权于 2020年 2月完成股权交割。具体实际交割过程如

下： 

资产定

义 
付款时间 

付款金额(万

元） 

付款占该

项资产组

交易额的

占比 

付款占

100%股权

交易额的

占比 

工商变更

时间 

资产一 

2019年 10 月 28,700.00  60.87% 30.84% 
2019 年 10

月 30日 
2019年 12 月 18,450.00  39.13% 19.83% 

小计 47,150.00 100.00% 50.67% 

资产二 2020年 1月 3,832.65  8.35% 4.12% 2020 年 2



2020年 2月 19,117.35  41.65% 20.55% 月 11日 

2020年 5月 22,950.00  50.00% 24.66% 

小计 45,900.00 100.00% 49.33% 

合计 93,050.00   100.00%  

 注 1：根据资产购买协议，就前后两次交割约定的协议条款如下： 

5.2.2 标的资产一交割完成后 5 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应对江苏欧飞的重要历史沿革文件、历次验资报告

和评估报告、实物资产及无形资产的权属证书、重要账簿和财务凭证、重大合同文件和会议文件、证照或

许可文件等进行查验，如该等文件资料存在重大遗漏、缺失情形的，由乙方一、乙方二负责补正。无法补

正且使得甲方或江苏欧飞遭受任何损失的，乙方一、乙方二应作出足额赔偿： 

5.2.3 除江苏欧飞于评估基准日财务报表已列明的或乙方一、乙方二已向甲方披露的江苏欧飞的负债、

或有负债、重大资产减值、担保外，评估基准日前江苏欧飞形成的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负债、或有负债、

重大资产减值、担保仍由乙方一、乙方二共同承担，因此而产生的判决、裁定或仲裁裁决责任和所发生的

所有诉讼及／或仲裁费用、律师费用等由乙方一、乙方二共同承担。若因前述情形使得甲方或江苏欧飞遭

受任何损失，乙方一、乙方二应作出足额赔偿。 

5.3 标的资产二的交割： 

5.3.1 标的资产一交割完成后至标的资产二交割前，乙方一、乙方二若存在本协议 5.2.2、5.2.3 条的

情形，且未披露的负债、或有负债、重大资产减值、担保等影响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末江苏欧飞合并

报表净资产比例超过 10％，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，并与乙方一、乙方二协商退还标的资产一及对应支

付价款事宜。 

  

二、核查意见 

我们实施了查阅了该事项涉及的协议、付款凭证等资料，并参考了上市公

司同类业务的处理等程序。我们认为，在 2019 年度、2020 年度审计中，我们

对旗天科技收购江苏欧飞的会计处理，是基于交易实际情况作出的判断，符合

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—合并财务报表》等准则的相关规定，客观、审慎地

反映了该收购业务对公司财务结果的影响。大信所年审会计师勤勉尽责，审慎

判断并对该事项并进行恰当的会计处理，不存在重大人为过失或舞弊等情形。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《关于对旗天科

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》的回复之签章页）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5 月 23 日  

  

  

  

  

  


